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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秘書  

(經辦人：余麗琼女士 ) 

 

余女士：  

 

綠色和平就管制空氣污染策略的立場  

 

  你於 2004 年 10 月 25 日的來信已經收到。就綠色和平在

2004 年 10 月 23 日致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有關管制空氣污染策

略的立場書，我們有以下的回應：  

 

(一 ) 檢討空氣質素指標  

 

綠色和平對歐盟的空氣質素指標和世界衛生組

織的空氣質素指引都有所誤解。歐盟的空氣質素指標

容許污染物有頗多的超標次數，例如二氧化硫的一小

時平均值在一年內可超過限值 24次（香港空氣質素指

標只容許超過限值 3次），而可吸入懸浮粒子在一年內

須超過其日均限值 35天才視為超標（香港只超過限值 1

天便視為超標）。因此，歐盟的指標限值不能與香港

空氣質素指標值作直接的比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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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引並不是空氣質素指標，

它主要是為制定空氣質素指標提供背景資料。該指引

亦指出若把指引轉化為空氣質素指標的時候，有關地

方必須考慮該地當前的污染情況、技術上的可行性、

管制污染源的措施、減排的策略以及社會、經濟和文

化等因素。所以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空氣質素標

準或指標都並不相同。  

 

香港現時採用的香港空氣質素指標，是參考主

要在美國方面的研究和香港的情況而訂立的，所以整

體來說，與美國的標準水平大致相若。  

 

我們很理解有團體急於建議檢討和收緊香港空

氣質素指標。政府一直密切留意各地有關工作的進

展。美國和歐盟正就各自的空氣質素標準作出檢討。

歐盟的檢討工作預計於 2005 年下半年完成，美國的檢

討工作則預計可於 2006 年底完成。我們會參考美國、

歐盟和各地的檢討結果，並結合在本地的研究結果，

從科學的角度以及新指標在本地的可行性等因素來考

慮香港空氣質素指標是否須要修改。  

 

(二 ) 粵港能源合作方面  

 

從環保的角度來看，香港與廣東在電力供應方

面的確有相當合作空間，例如我們正與廣東商討兩地

電廠進行排污交易的可行性。但垮境發展可再生能源

涉及的問題更複雜。  

 

廣東方面，電力市場近年發生了很大的結構轉

變，高速增長的經濟活動和持續高企的電力需求，顯

示廣東的電力供應在未來幾年將持續緊張，因此十分

重視能源的合理開發與應用，以配合當地的發展。現

階段向香港輸出可再生能源的潛力極為有限。  

 

因此，我們認為現時不是與內地磋商合作可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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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能源發展的合適時機。我們現階段的主要工作是研

究可再生能源在香港廣泛應用的空間，以及向市民推

廣可再生能源，從而協助我們和經濟發展及勞工局研

究可再生能源在 2008 年後電力市場可扮演的角色。  

 

至於中電減少使用天然氣的原因，據我們了

解，是由於供應中電龍鼓灘發電廠的天然氣田的可開

採量比初期估計的少，中電因此在 2003 年減少使用天

然氣而多用了煤發電。因應這個問題，我們已要求中

電著手研究措施減少其空氣污染物的排放量，包括尋

找另外的天然氣供應源。  

 

   

  相信上文已就此事提供足夠的背景資料。如需其他資料，

請聯絡本信代行人。  

 

 

 

 

 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 

 

（謝展寰             代行）  

 

 

 

 

副本送：蔡素玉議員（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）  

(傳真 : 2570 5917) 

 

 

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三十日  


